中南民族大学音舞学院学生请假条

  本人因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，需于      年  月  日至     年  月  日请假  天（节），期间本人的联系方式：             ，父母的联系方式：              ，请予批准。

本人承诺：

1.请假期间注意安全，自己承担相关责任。

2.主动补习贻误课程。

3.准时返校销假，如未按时销假，按旷课计算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请假人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学号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
           专业老师意见及签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班主任意见及签名：

辅导员意见及签名（含家长意见）：

             副书记意见及签名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销假时间：             

注：

1，请假时间在二节专业课以内由专业老师审批，半天内由班主任审批，1天以内还需报辅导员审批，超过1天需报副书记审批。

2，所有请假条均需在辅导员处备案。

3， 学院以外的公共选修课、公共必修课请假由辅导员审批。

4， 请假学生需在返校后及时到辅导员处销假；

5， 专业小课请假，假条需一式两份，一份辅导员处留存，一份教学秘书处留存。

